
关于“兴业银行天天万利宝稳利1号净值型理财产品C款”销售文件变

更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兴业银行天天万利宝稳利1号净值型理财产品C款（产品代码：9K218013）（以下简称

“本产品”）于【2018】年【6】月【20】日成立并投资运作至今。为了更好的提供客户服

务，帮助客户理解本产品销售文件条款，维护客户权益，维持本产品的正常投资运作，根据监

管最新要求、管理人和销售服务机构关于理财业务的管理办法和操作规范，对理财产品销售文

件进行变更。特就本次销售文件变更有关的以下事项进行公告：

一、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的变更

（一）修订理财产品销售文件《产品说明书》中“第二条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理

财产品费用”内容。

调整前：

★理财产品费用

（适用【/】类份额）

1.理财产品的费率标准

（1）认购费：【/】。

（2）申购费：【/】。

（3）赎回费：【/】。

（4）销售服务费：



A 类份额：年化费率【0.40%】；

B 类份额：年化费率【0.30%】。

（5）投资管理费：年化费率【0.20%】。

（6）产品托管费：年化费率【0.03%】。

（7）超额业绩报酬：

在超额业绩报酬计提日时，若理财资产扣除销售服务费、产品托管费和投资管理

费等相关费用和税收后，超额业绩报酬计提日产品份额净值折算的当前年化收益

率超过当前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则产品管理人收取超出部分的【30%】作为超额

业绩报酬。

2.以上费用金额均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

3.产品管理人有权根据相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对理财产品费用的收费项目、收

费条件、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等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对费用的调整将依本产品说

明书的“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条款约定进行公告。

调整后：

★理财产品费用

（适用【/】类份额）

1.理财产品的费率标准

（1）认购费：【/】。

（2）申购费：【/】。

（3）赎回费：【/】。

（4）销售服务费：

A 类份额：年化费率【0.40%】；

B 类份额：年化费率【0.30%】。



（5）投资管理费：年化费率【0.20%】。

（6）产品托管费：年化费率【0.03%】。

（7）超额业绩报酬：

在超额业绩报酬计提日时，若理财资产扣除销售服务费、产品托管费和投资管理

费等相关费用和税收后，超额业绩报酬计提日产品份额净值折算的当前年化收益

率超过当前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则产品管理人收取超出部分的【50%】作为超额

业绩报酬。

2.以上费用金额均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

3.产品管理人有权根据相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对理财产品费用的收费项目、收

费条件、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等进行调整。产品管理人对费用的调整将依本产品说

明书的“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条款约定进行公告。

（二）修订理财产品销售文件《产品说明书》中“第五条  理财产品的投资”“（二）投

资范围和比例”内容。

调整前：

1.投资范围

本产品主要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投资范围可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进行调整）：

（1）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及其它银行间和交易所资金融通工

具；

（2）国债、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同业存单、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

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项目收益债、项目收益票据、资产支持



证券、次级债、可转债、可交换债等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以及其他固定

收益类投资工具等；

（3）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

（4）国债期货、利率互换、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债券借贷等；

（5）股票型基金、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混合型基金、优先股以及通过信托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及上述机构的子公司等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机构投资

于权益类资产；

（6）投资于上述资产的符合监管要求的公募基金、基金公司或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

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及信托计划等；

（7）其他风险不高于前述资产的资产。

调整后：

1.投资范围

本产品主要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投资范围可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进行调

整）：

（1）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及其它银行间和交易所资金融通

工具；

（2）国债、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同业存单、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项目收益债、项目收益票据、资产支

持证券、次级债、可转债、可交换债等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以及其他固

定收益类投资工具等；

（3）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

（4）国债期货、利率互换、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债券借贷等；

（5）股票型基金、混合债券型二级基金、混合型基金、优先股、股指期货以及通过信托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及上述机构的子公司等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机构投资于权益类资产；



（6）投资于上述资产的符合监管要求的公募基金、基金公司或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

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计划、期货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及信托计划等；

（7）其他风险不高于前述资产的资产。

（三）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其他条款变更

在不影响投资者实质权利义务的前提下，对原销售文件的格式化条款的表述、文本的格式

进行变更，例如：释义、适合投资者类型、销售对象、销售场景、认购申购赎回、信息披露、

理财产品费用、电子签约、理财产品份额质押、资产估值等内容。此部分内容的调整，主要为

了实现与其他同类型产品结构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实现条款表述上的统一。

二、变更后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的生效

1.本次变更后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自2026年6月10日生效。

2. 2026年6月10日（含）之后，持有本理财产品份额的投资者，适用变更后的理财产品

销售文件。

3. 2026年6月10日之前，已持有本理财产品份额并已签署原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的投资

者，若不接受本次产品管理人对理财产品销售文件所做之变更，可以依照已签署的原理财产品

销售文件的约定行使预约赎回权利，在投资者对应的投资周期的对应赎回确认日退出本理财产

品，若投资者未进行赎回而是继续持有本理财产品，则视同认可本次理财产品销售文件的变更

并同意适用修订后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

投资者如需了解本次理财产品销售文件变更的详细内容，请在产品管理人或管理人指定

的销售服务机构线上渠道或线下渠道查看本款理财产品的完整理财产品销售文件。

如有疑问，您可向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15-95561】咨询。感谢您

一直以来对兴银理财的支持！敬请继续关注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的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产品管理人：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6 月 3 日


